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7月份重要工作安排计划

1、抓好当前农业生产。一是加强在田作物田间管理，持续做好夏种进度调度，督促指导各地按照播栽计划于月底前完成水稻种植，实现“不栽七月秧”。依托整建制稻麦（油）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联合省农科院、南农大等专家团队，开展全周期、全环节的技术服务指导，强化水稻一种就管措施落地，为水稻丰产丰收奠定基础。二是持续落实防灾减灾工作，牢固树立“防重于救”理念，加强与气象、水务等部门沟通，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做到早预警、早行动，做好科学防灾减灾，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应对措施。针对近几年水稻病虫草害多发的生产实际，坚持科学防治策略，分作物、分区域、分阶段制定防控方案，打好“虫口夺粮”主动战。三是有序做好生猪生产工作，强化生猪生产监测和服务，指导养殖场科学合理安排生产。持续做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加强畜牧业夏季高温天气的防范应对和规模猪场疫病防控。
2、深化长江全面禁渔。一是深入开展长江禁渔系列专项行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交通、海事等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全链条”打击涉渔违法行为。二是强化夜间凌晨执法巡查力度，针对夏季鱼类活跃期和违规垂钓高发特点，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三是持续开展暗访督导，对重点水域和问题多发区域进行“四不两直”检查，发现问题现场反馈并跟踪整改落实。四是加强禁渔普法宣传，结合新修订《渔业法》《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深入沿江社区、码头、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民护渔良好氛围。
3、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一是做好省级和美乡村培育片区市级核查，为省级复核验收做好准备，开展50个和美乡村培育村（原市级和美乡村）综合评价，做好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村市级综合评价。二是持续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监测。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专项审计调查问题整改，核查整改进度与质效。三是深化文艺赋美乡村馆院村合作，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培训。
4、强化农业重点项目推进。一是对标目标压实推进，对照乡村振兴年度任务，动态研判重点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守住项目数量、年度投资额、建成投产率底线，确保指标不低于上年水平，同步提升项目建设质量和综合效益。指导各区加强与统计部门、纳统企业对接联动，全面摸排一产投资线索，严格做到应统尽统，保障数据完整精准，全力推动一产投资稳步增长。二是聚焦短板攻坚提速，紧盯进度滞后项目、省级重点项目，逐一排查问题症结，建立问题清单，强化统筹协调。按照能办快办、高效推进的原则，及时疏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全速推动项目提质提速，确保所有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按期落地。三是立足长远统筹储备，持续深化落实5月26日全省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工作要求，围绕精深加工、绿色生态、农业科创等重点领域，指导各区精准谋划优质项目。通过滚动储备、压茬推进的模式，持续提升农业农村项目数量、质量和体量，形成项目建设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一是加快科技强农政策制定发布、做好上半年工作总结。二是遴选发布2026年度市级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及主力农机，组织征集农业科技创新产品。三是下达2026年度农业科技产学研项目资金，做好2025年度项目验收。
6、指导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一是持续推进新型经营主体提振行动，及时开展政策解读和相关宣传。指导各区对2021-2025年本辖区承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项目排查。二是做好“金陵惠农贷”政策宣传解读工作，推进“南京金服”平台系统开发工作，指导各区开展2026年贷款贴息。三是推动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抓好第一批试点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并做好迎接省厅中期评估准备。
7、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是纵深推进专项整治，围绕“三个清单”压实区级主体责任，一体推进“查改治”，认真推进项目排查问题的整改，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对照审计、巡查等发现的问题分析研判，督促制定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二是持续督促各区做好2025年度项目扫尾工作，指导各区加强完工验收阶段的管理；实施计划报省批复后，指导各区及时批复项目，有条件的项目及时开展招投标。三是推进调查摸底补充采集，指导各区开展2024年项目调查摸底上图入库补充采集工作。其中江宁区、江北新区、栖霞区预计可以完成数据补充采集。
